113年12月26日修正
「財物採購契約範本」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
(九)依本條第5款及第6款約定，廠商履約涉第5條第9款調整，致履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致履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

	
新增第9款，配合契約約定勞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其遇最低工資調整，廠商配合調整勞工薪資，所增加成本得依契約約定向機關請求。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
[bookmark: _Hlk185685856][bookmark: _Hlk185686023][bookmark: _Hlk185685891][bookmark: _Hlk185686063](九)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每月至少為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如載明數額未高於1.1倍者，該約定無效，其數額為最低工資1.1倍，未載明者亦同），履約期間如涉最低工資調整，致前開金額未高於最低工資1.1倍者，廠商應配合調整勞工薪資，機關並依第4條第9款辦理變更。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
(九)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薪資，如採按月計酬者，至少為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最低基本工資；未載明者，為新臺幣3萬元）。
	

1. 配合行政院秘書長113年11月18日院臺經長字第1135022181號函，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決定政府部門應定期檢討及提高政府勞務採購薪資標準，勞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為帶動整體勞工薪資提升，避免勞工低薪，爰修正第9款明定廠商給付勞工薪資，應高於最低工資之1.1倍，如有特殊情形，得予調高。為免機關填列數額低於上開決定，或未填列，定明不符上開決定之約定無效，並以最低工資1.1倍作為認定標準。
1. 另考量履約時，最低工資如經勞動部公布調整，將產生所載薪資數額有未高於最低工資1.1倍情事，爰明定廠商應配合最低工資調整增加給付員工薪資，以符合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約定，至調整之數額由機關與廠商協議，並依第4條第9款辨理契約變更。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十四)契約訂有履約標的之原產地者，廠商供應之標的應符合該原產地之規定。
1.契約中之履約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約定為專案進口(指廠商進口報單所載之進口貨品名稱內容，僅含有本契約採購標的)並訂有原產地限制，或經機關認有查證原產地之必要，廠商應提出下列文件作為履約管理及驗收之證明文件。
□出廠證明文件
□出口國商業交易憑證
□原產國之產地證明書
□進口報單(貨物進口時，如已確定採購機關及案件者，得標廠商應於進口報關時一併申請將報單副本逕送採購機關)。
註：勾選說明 
(1)履約標的為專案進口並訂有原產地限制者，建議透過勾選多重文件，勾稽查核履約標的之原產地真實性，如：出廠證明文件、出口國商業交易憑證、原產國之產地證明書、進口報單等4項(得依個案需求調整)。
(2)至非屬專案進口之履約標的，如機關認有查證原產地必要者，得依個案需求審慎勾選。
2.如機關發現廠商出具之進口報單涉已有不實之跡象，得啟動行政調查程序以釐清進口報單之真實性。廠商應配合機關之調查，預先支付相關行政規費，由具適法申請取得報關資料資格者，向財政部關務署進口地海關申請(紙本或電子方式)核發進口報單副本逕送採購機關，併作為本採購案履約管理及驗收之文件。經行政調查結果廠商出具之進口報單確有不實者，其申請費用由廠商負擔；調查結果未有不實者，由機關負擔。
註：向海關申請進口報單副本逕送採購機關方式
(1)紙本申請：由申請人依財政部關務署規定，提出紙本申請，並由海關核發後逕寄送至採購機關。
(2)電子申請：由申請人依財政部關務署規定，提出線上申請，取得一次性驗證碼(得下載一次報單副本)後，配合採購機關於指定查驗地點，以讀卡機及可上網之電腦裝置，持申請人數位憑證，當場下載檔案並交付採購機關。
3.本款廠商應提出之各種文件，如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無法提出，機關及廠商得依契約原定目的，依第16條辦理契約變更，約定改以其他文件代替。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十四)契約訂有履約標的之原產地者，廠商供應之標的應符合該原產地之規定。
	為精進進口貨品採購履約驗收作業，經洽商財政部關務署並召會討論，新增進口貨品採購履約驗收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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